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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7樓

西南區

承辦人：謝淑珍

電話：(02)27208889/1999轉2654

傳真： (02)27203351

電子信箱：da_hsj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工水下字第110601216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處辦理建築案件涉及市區排水之審查業務宣導事項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處110年1月11日北市工水下字第1096071322號函教育

訓練紀錄辦理。

二、本處配合建築管理工程處辦理建築案件排水審查及查驗業

務，其中貴公會均有承辦技師辦理相關業務，為使後須申

請作業順利進行，請貴公會轉知相關宣導事項：

(一)申請人撰寫相關排水計畫時，使用網站開放之雨水下水

道圖資下載資料，避免未能確實反映現場既有設施部

分，本處將持續更新GIS圖資，以供申請人申請使用。

(二)承攬排水案件案件較多之申請技師，本處於爾後教育訓

練及宣導事項時將通知出席，避免不知相關宣導及規則

修訂。

(三)排水設施規劃設計時應考慮維護管理方式，避免增加後

續維管困擾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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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請申請技師設計時注意部分申請排水案件之建築基地儲

流池粉刷層厚度影響尺寸，造成雨水儲流池設施尺寸不

符合規定無法驗收，將影響使用執照申請期程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、

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

人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中華

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

台北市水利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雨水下水道工程科、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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